
 

 

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 

【【【【第第第第 77/2011 號號號號】】】】 

 鑒於下列經濟房屋申請輪候家團已獲甄選，茲公示通知有關家團代表： 

 申請表編號 姓名 申請表編號 姓名 

27228 關炳根 50905 柯漢卿 

8473 林金鶯 32456 鄧少弟 

32858 黃開文 33945 林順珍 

51435 麥鳳有 57304 譚佩媚 

3461 王尊良 8925 冼間開 

8960 余惠愛 13742 蔡西然 

16116 吳兆杰 16213 黃瑞霞 

16511 梁彩鳳 35190 蘇煥明 

35652 盧淑蓮 55366 湯福昭 

60640 陳松菇 63524 陳定彪 

63757 方曾規 66168 鍾仕俊 

68597 林華世 72184 郭帶鳳 

56816 吳寶華 67501 陳錦屏 

67654 王曉晞 104576 劉連興 

76079 蔡金友 108669 梁錦平 

61917 羅沙莉 84836 林波 

110407 黃玉藕 67086 方振成 

105480 趙汝懷 90710 黎廷漢 

91186 薛偕斌 97423 曹長貴 

102771 何文輝 51790 鄭智聰 

76575 鄭裕寬 117833 劉文華 

108667 梁官妹 118698 洪燕佳 

90743 黃蒟箕 70937 曾明治 

90684 黃達泉 104246 余逢笑 

 



根據 6月 26日第 26/95/M號法令第十二條的規定，房屋局已透過公函作出通知，上述

家團代表應按照有關公函約定的時間，於 2011年 12月 2日親臨位於澳門青洲沙梨頭北巷 102

號房屋局（鄰近北區中葡小學），選擇可供發售的澳門區一房一廳 (T1) 類型的經濟房屋單位。 

屆時上述輪候家團必須攜同下列指明證明文件的正、副本，以便重新審查是否符合申

請購買經濟房屋的要件。若有關資料影響上述輪候家團現時的購買單位資格或家團結構出現

變動，房屋局必須即時中止選擇經濟房屋的程序： 

1. 所有列於經濟房屋申請表內的家團成員及其配偶（若有）的身份證明文件； 

2. 結婚證書（適用於已婚人士。倘於最近三個月內曾遞交至房屋局，則可無需再次

遞交）； 

3. 經填妥及簽署的經濟房屋家團資料申報表。 

根據經第 25/2002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上述法令第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倘上述輪候家

團沒有在指定的日期及時間內攜同上指文件到場選擇房屋或無意取得任何當時可供選擇的經

濟房屋單位，且缺乏合理解釋，則喪失選擇的權利，且輪候名次將自動轉列於總輪候名單的

末尾；又或經審查所遞交的資料後發現不符合申請的要件，獲甄選家團將從總輪候名單中除

名。 

為讓獲甄選家團詳細了解可供發售經濟房屋單位的資料，房屋局已隨公函附上該等單

位的售樓說明書、價目表、補價比率、注意事項、實地參觀單位的開放時間及地點等資料。

倘獲甄選家團在約定日期前七日仍未收到房屋局發出的公函，可於辦公時間內前往房屋局（位

於澳門青洲沙梨頭北巷 102號），或致電 2859 4875。 

 

 

局  長 

譚光民 

2011年 11月 11日 


